
上海大学定向培养博士研究生协议

（简称甲方）委派 （简称丙方）参加 上海大学 （简

称乙方）组织的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成绩合格，丙方被乙方录取为 专

业的定向培养博士研究生，学制 年。经过甲乙丙三方的协商，就丙方的定向培养事宜

达成以下协议：

一、培养经费

1. 甲方委托乙方对丙方进行培养，由甲丙双方协商缴纳学费事宜。由甲方或丙方向乙

方一次性或按学年支付培养费，具体收费标准以学校官网发布为准；甲方或丙方如

果未按期向乙方支付培养费，乙方有权停止对丙方的培养。

2. 丙方若中途辍学或由于违纪等原因造成退学，不满一月，培养费按一月结算。

二、甲方承担职责

1. 保留丙方的所有个人档案资料，丙方在学期间的所有生活福利费用由甲方和丙方协

商解决；

2. 协助乙方提供培养所必需的资料、设备等条件；

3. 如果丙方中途辍学，甲方应予以接受并进行安置。

三、乙方承担职责

1. 按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对丙方进行培养，负责丙方在学期间的教育和管理；

2. 在丙方按国家规定结束博士研究生学习毕业后，为丙方办理学位申请；

3. 负责将丙方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直接转至甲方。

四、丙方承担责任

1. 丙方在学期间遵守国家法律和乙方的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按照博士研究生培养计划

完成所有课程的学习和学位论文的写作；

2. 丙方在学期间所涉及的与乙方相关的知识产权归乙方所有；

3. 丙方毕业后，回甲方工作。

五、共同条款

1. 签约三方一致同意本合同各项条款内容，并信守本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协议经

过三方盖章、签字后即生效，如有变化需三方协商同意；

2.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三方协商解决，协商无法解决的事项，按照国家法律解决；

3. 甲丙双方未尽事宜可由甲丙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4.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丙方各执一份。

甲 方 乙 方 丙方

（单位公章） （单位公章） （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